
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

人身保险犹豫期条款特别提示 

 

自您收到本合同并书面签收之日起，我们给予您十五日的犹豫期，以便您在此期间浏览本合

同。 

如果您确定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，您可以在犹豫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我们提出解除本合同的

申请，同时提供您的有效身份证件1，并退还本合同及保险费发票原件。 

自我们收到您解除本合同的书面申请之日起，本合同正式解除，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。我们

将在扣除十元合同工本费后无息退还已收全部保险费。如果被保险人曾接受过我们的体检，体检

费用须自行承担。（节选自产品条款） 

 

释义：有效身份证件 1 指由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，如：居民身份证、按规定可使用的有效护照、军

官证、警官证、士兵证等证件。 


